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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人权思想理论是西方历史文化的产物，产生于自身特定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其提供

的人权标准和定论对于多元文化的当今世界并不具有绝对普遍意义。对于什么是“人权”和“人权思

想”等基本人权理论问题，不能完全按照西方人权理论的既定框架去认识和定论，应从中华几千年历史

文化发展的实际出发，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中华文化传统以及当代实际相结合，运用中国自己的

话语对其进行阐释。应当深入发掘、清楚了解先秦以来中华文化蕴含的“以民为本”思想所固有的人权

属性及其在系统化、理论化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深刻认识其与保障民众生存权、发展权这一基本人权的

紧密联系，充分体现“坚持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的中国特色人权话语的历史厚重感，

有力地增强中国人权话语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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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权领域的中国话语权问题在国

内人权学界受到诸多关注，学者都从各自的视

角阐述了不少有见地的意见，也指出了产生于

西方的人权思想理论的局限性问题，但总体从

西方人权思想理论的资产阶级属性角度批判的

居多，从人权学的学理角度进行质疑性思考的

文章居于少数。不少学者一方面指出西方人权

思想理论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却自觉或不自

觉地将西方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人权思想理论

中具有浓厚的西方历史文化价值色彩的定论，

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理论的定论。用源自

中华文化、植根中国实践的中国话语“讲好中

国人权故事”，阐释“人权”、“人权思想”和“首

要的基本人权”等人权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是

我们在当前国内人权发展和国际人权事业中

“守正创新”、擢升中国人权话语的说服力和感

召力，以及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

理论体系时，应当勇于面对和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人权”基本标准的中国话语阐释

追溯西方人权思想的发展历史可知，从古

希腊的正义观、古罗马的权利观到欧洲中世纪

基督教所推动的“人在精神上与人格上平等”
的观念，都对近代人权思想的产生作了铺垫。
但真正作为一种较为系统的思想理论，西方人

权思想是伴随欧洲启蒙运动兴起而提出来的，

换言之，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造就的一种为资

本主义发展服务的社会思潮。随着欧洲资本主

义的发展和殖民扩张，人权思想理论随之而西

学东渐，中国人才通过正在“脱亚入欧”的日本

接触到西方所谓“人权”的思想。当时流行的

西方人权思想学说是“natural rights”( 自然权

利) ，但是当时还习惯于用汉字表述的日本知

识界，将这个“自然权利”译作“天赋人权”。中

国知识界将“天赋人权”拿来用以表述“自然权

利”思想是不恰当的，中华文化中的“天”包含

了与西方文化传统完全不一样的极其复杂的哲

学含义。按中国话语讲，人权“天赋”，这个“人

权”就在天人之间产生了“授”、“受”关系，其含

义就与“与生俱来的固有权利”大不一样了，故

而实际上“天赋人权”的说法并不是西方“自然

权利”思想的正确的中国话语阐释。①

自启蒙运动发展起来的西方人权思想理论

就其阶级属性而论，确实是资产阶级的，从最初

为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鸣锣开道、伴随资本主义

发展而不断调整，直至今日，成为西方发达国家

长期奉行和宣扬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份，其产生与发展具有明确的政治倾

向性，其对西方社会和民众心理产生的影响，确

实是根深蒂固的。故而在中西方处于对立态势

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我们在客观上不

断发展国内人权的同时，却把“人权”定性为资

产阶级的专利而避讳提及“人权”二字，事实上

将其排斥在研究领域之外，这也是特定的历史

条件下的合乎逻辑的现象。在国际对话和博弈

中，中国一贯和主要是用“主权”去抗衡西方势

力的人权攻势，直到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由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我们才开始

正面进行人权思想理论的研究。
此时，国内学术界面对的情况是: 主要源自

于西方的“现代人权思想理论”已发展成为一

个成熟的体系，虽然这个体系是在西方资本主

义的土壤中产生、发展、成熟，并在西方发达国

家主导下向全世界推行的。我国的人权学研究

者事实上不得不以西方打造的“现代人权思想

理论体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西方人权思想

理论在各国历史发展中虽然发挥过积极的作

用，但其对于众多的各具本土历史文化价值观

的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普遍适应性有多少? 其

关于“人权”“人权思想”“首要的基本人权”这

样的人权学的基本学理问题的阐释，虽然在西

方社会有较高接受度，但不能作为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判定标准。虽然近三十年我国众多的研

究工作者都本着“批判地吸收”的态度去研究

西方人权理论，但是在人权学学理方面的许多

问题的思考探索中，特别是对像“什么是人权”
“什么是人权思想”这样的基本学理问题的回

答，如果不紧密联系中华传统和当今中国的社

会实际来思考，是难以得到正确答案的。我们

要真正构建起源自中华文化、植根中国实践、有
中国特色的人权话语，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一部现代人权思想发展史清楚地展现了几

百年中“人权”概念在不断调整、变化、拓展。

世界各国都将人权入宪，随着人权研究和探讨

的繁荣，人权的思想和理论持续更新，各国在国

际平台中都从不同角度阐释各自的人权诉求，

努力张扬自己的人权主张，但也无不包含对自

己国家核心利益的考量。其实西方近代人权思

想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是在不断的派别之争

中逐步发展的，而且都有从自身需要出发的不

同倾向性。世界著名的人权文献如英国 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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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权利法案》、美国 1776 年《独立宣言》、法国

1789 年《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1948 年联合

国《世界人权宣言》、1953 年《欧洲人权宣言》
等，都并没有对人权的标准进行准确和具体的

描述。也就是说，人权虽然相继被各国宪法确

认为一项基本原则，但人权的具体标准该如何

表述至今学界和社会仍未达成共识。我们充分

肯定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在促进世界人权

事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然而正如英国学者米

尔恩( A． J． Milne) 在其所著《人的权利与人的

多样性———人权哲学》一书中对《世界人权宣

言》作出的评论: “遗憾的是，《宣言》的作者们

忽视了这一点( 即《宣言》所主张的理想标准其

实是西方的标准) ，以致在许多国家，尤其是组

成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这种理想标准无可

避免地成了乌托邦。……一种关于人权的表

述，若使其中许多权利与人类大多数无关，就不

是经得起理性辩驳的表述。”①

所谓“关于人权的表述”，一个重要的体现

即人权思想。目前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实际

情况: 主要源于西方的各种人权理论在“人权”
的概念以及标准上难以达成普遍的共识，要从

“现代人权理论”中将人权概念梳理清楚很困

难，②一些例如“人权是目的还是手段”这样的

基本问题都无法得出明晰的结论。对于到底具

备哪些要素才满足“人权”的标准这个问题，有

学者认为“权利由利益、主张、资格、权能以及

自由这五大要素构成，以其中任何一个要素为

原点，以其他要素为内容来给权利下定义，都不

为错”。③ 可见仅“权利”的概念就十分复杂，门

槛如此之高，更遑论在此基础上更进一层、更为

复杂的“人权”了。这类西方文化和价值色彩

浓郁的权利概念，加上其本身模糊的理论基础，

是难以进一步去阐释和指导解决中国以及广大

发展中国家现实的人权问题的。
我们的人权理论研究不能仅仅陷在繁琐复

杂、应接不暇的概念旋涡中。具有中国特色的

新时代人权理论研究应当坚定“理论自信”，

“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当代实际相结

合，走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坚持“守正

创新”，④从学理上大胆突破旧有人权理论中那

些虽有话语上的先发优势、而实际上却不断被

证明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思维定势，在实践

中坚持从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实际出发，构建强

有力的中国人权话语，去讲述有说服力、感召力

的中国人权故事。也只有自身的人权话语具有

坚实的理论根基，我们才能够从世界上各种人

权思想理论中披沙拣金，找到真正可供中国人

权实践借鉴的“他山之石”，更好地推动中国人

权事业的发展。
中国话语阐述的“人权”是什么? 习近平

总书记在致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 70 周年

座谈会的贺信中指出: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

的人权”。不论国际上关于“人权”的论述和解

读有多少，今后还会怎样争论下去，从“以人民

为中心”的原则出发，坚持以“人民幸福生活是

最大的人权”为基本标准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人权事业和“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
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⑤就是探索和发展具有

中国特色的人权话语的基础。

二、对“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

本人权”的理论思考

面对形形色色的关于“人权”概念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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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人不论作为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人需

要首先得到保障的权利? 毫无疑问，应当是维

持个体生命和群体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

生存与发展的权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

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

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

提就是: 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

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

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英国学者米尔恩提出

“低限人权说”，指出生命权等体现人们最基本

的生存与发展权利的最低限度的人权，才应算

作普遍的人权。②“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

的基本人权”完全符合“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

和当代实际相结合”的科学定论。③ 人是人权

的载体，人一旦失去生存权，生命不保，人权就

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例如在一些战乱频

繁的非洲、中东国家和地区，当维持生命存活的

基本生存权都失去保障时，哪里还有其他人权

可言。生存权、发展权是所有人权中最首要、最
基本的权利，包括“自由权”等在内的其他个人

的权利，只能建立在人的生存权、发展权首先得

到保障的基础之上，否则，它们都会失去实际的

意义。
欧洲启蒙思想家为什么一开始不是把生存

权、发展权而是把“自由权利”放在人权的首要

位置呢? 恐怕是基于当时欧洲社会生产力发展

所造成的社会现状。在当时英、法、德等主要的

欧洲国家因生产力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人民

的基本生活条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社会矛

盾的焦点已不是民众起码的生存问题，而是封

建特权造成的社会不公与广大民众的冲突，特

别是与需要在“自由”中顺利发展资本主义的

资产阶级的冲突，资产阶级对以“自由权利”对

抗封建特权的诉求尤为强烈。因此，西方人权

理论将“自由权利”规定为人权最首要的内容，

主要是由西方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启蒙运动以来

社会发展的走势所决定的，虽然已成为西方社

会的普遍意识，但面对多元文化的当今世界，它

并不具有完全的普遍性。西方人权理论强调

“自由权利”并在世界人权领域占据了明显的

话语优势地位，但是，“自由权利”不能被认为

是可以完全替代生存权、发展权作为人权的基

础或人权判别的首要标准。

三、“以民为本”思想与生存权、发展

权保障的古往今来

我国人权理论研究中，除了极其个别的学

者外，④少有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作为中国古

代人权属性思想来认识的，也未能对“以民为

本”思想的人权属性展开深入研究。少有从五

千年从未间断过的中华文化中去挖掘和阐释中

国古代的“权利”概念和人权思想，特别是未能

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文化蕴含的“以民为本”、
“以人为本”的思想，科学地阐释其与基本人权

保障的关系问题。这与西方人权理论先入为主

的影响有关。
西方人权思想史把人权思想的发展划分为

几个阶段，对于前资本主义时代，只能算作人权

思想的“萌芽”，或者叫作“人权思想的古典根

源”。⑤ 到了启蒙运动时代，通过启蒙运动的思

想家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等人的

论证、阐释和系统化，才真正成为“人权思想”。
至于中国，人权思想被看作西学东渐时的“舶

来品”。这些由西方人权话语作出的定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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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角度对我们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不

少学者言及人权和人权思想时，总是习惯于在

前面加上“近代”或“宪政国家”的限制词，“宪

政国家”自然是近代的产物。正如有的学者所

说，“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没有产生人权概念”，

传统中国社会“不可能产生出人权这样的权利

斗争话语”，所以“人权理念主要来自西方社

会”。① 因此，“古代那种朴素的争取自由、平等

的观念只能算是人权理论的萌芽状态”。②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谷春德先生

称: “在 宪 政 国 家，国 家 权 力 在 本 质 上 是 人

权。”③那么在非宪政的古代阶级社会，国家是

否只有保护特权的职能、完全没有保障普通民

众基本人权的职能?

中华民族有几千年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发展

史，认识中华传统人权思想一定要从这个完全

不同于欧美文明发展史的客观事实出发。《礼

记·礼运》篇中描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

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

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谓大

同。”④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

史的有关著述来认识和解读，这段话无疑是对

尚未出现阶级分化的、一度被我们称作“原始

共产主义”的氏族部落社会的公平原则的理想

化描述。其实，这种共同劳动，共享劳动所得，

无私有财产和剥削压迫的公平原则并非出自初

民们的思想觉悟，而是出自生产力极不发达的

人们在险恶的客观环境中，为适应自然选择所

必须遵循的一种自然法则。如果不实行这样的

公平原则，群体就无法生存和繁衍，就会萎缩直

至灭绝。《礼记》出自汉代，但其反映的内容则

大量来源于更为久远的年代; 《礼运》篇的这段

叙述，完全可能来自中华先民对氏族部落社会

的历史记忆。研读这一段叙述我们可以发现，

虽然没有出现西方人权理论强调的“权利”、
“义务”这样的文字，但这个公平原则体现的不

正是初民们必须承担的“义务”和应当享受的

“权利”吗? 而且这些权利对应的就是人们基

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礼运》篇将人们应当

得到的权利保障提高到“大道之行”的高度，难

道不是表明人们看重的、强调的正是作为基本

人权的生存权、发展权吗?

对自然法则的遵循久而久之成为氏族社会

的一 种 传 统 习 惯，不 少 学 者 又 称 其 为“习 惯

法”。氏族部落的首脑人物就是传统的习惯法

的主要维护者。在进入阶级社会、国家形成以

后，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氏族社会传

统并非在短期内就会完全改变，那些对社会发

展仍然具有很强适应性的传统，比如重视保障

民众生存权与发展权，在国家这种新的框架下

的政治生活中将继续发挥着它的影响。
国家是什么?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 “为了使这些对立

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

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

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

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 这

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

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⑤恩格斯指出

国家职能是“缓和冲突”、使社会不至于在无序

的冲突中毁灭。国家把冲突调节在“秩序”范

围内，当然这种“秩序”是对统治阶级( 特权的

代表) 有利的，是统治阶级希望造成和维持的

秩序，这正是国家阶级属性的体现。但国家的

职能是“缓和冲突”，把阶级剥削和压迫保持在

人民大众可以承受的限度内，那么冲突就能保

持在“秩序”的范围之中，这就需要国家保障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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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民众最起码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否则，社会就

会因冲突失控而崩溃。由此可见，古代阶级社

会的国家，不仅有维护特权的一面，也有保障普

通民众基本人权的一面，否则，国家就没有产生

的必要。如果国家在维护特权和保障民众最基

本的生存与发展权中没有把握好平衡点，社会

就会出现乱象，直至冲突失控，重新洗牌，再造

一个“国家”采取新的政策措施来“缓和冲突”。
国家具有保护普通民众最起码的生存权、

发展权的职能，当然就有一系列为什么要这样

做的理由，这实际上就是最初的人权思想。中

国古代自先秦以来，国家必须保障民众生存权、
发展权的理念，主要由“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

思想来体现。关于“以民为本”的民本主义的

文献记载可谓不绝于史。记载先秦重要政治文

献的《尚书》中，从言及大舜时 代 之 事 的《虞

书》、言及夏代之事的《夏书》到言及商、周之事

的《商书》和《周书》，均有不少国家必须将“以

民为本”作为治国理政箴言的记述。如《尚书

·虞书》之《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 天

明畏，自我民明威”( 天视听人君之行以民为耳

目，天明可畏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讨之) ①;

《尚书·夏书》之《五子之歌》:“皇祖有训: 民可

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皇祖大禹

早有训戒: 国君对民众只能亲近，不能令其失去

生业。民 众 是 国 之 根 本，只 有 固 本 才 能 安

国) 。② 这是“以民为本”思想最经典的出处之

一，“不令民众失去生业”，就是强调保障民众

的基本生存权。又如《尚书·商书》之《汤誓》:

“( 夏桀) 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夏

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夏桀不恤民众，

夺民农工，割剥黎民。我不敢不遵从上帝之命，

故讨伐夏桀以正其罪) ; ③《尚书·周书》之《泰

誓》:“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上天怜

爱百姓，是一定要满足民众的诉求的) 。④ 何谓

“民之所欲”? 就是民众对幸福生活的渴望。

其最低限的“民欲”，就是对保障其最基本的生

存权和发展权的需求。这些文献强调“以民为

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当国者认识到必须保

障民众起码的生存权、发展权这一基本人权，才

能实现“本固邦宁”。较后期一点的《国语》、春
秋三传以及诸子百家之说中，体现“以民为本”
思想、强调保障民众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内容比

比皆是。到了西汉武帝“独尊儒术”时，董仲舒

顺应历史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对先秦以来不断

丰富发展的、以保障民众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一

基本人权为核心内容的“以民为本”思想进行

系统化、理论化论证与升华。他利用统治阶级

和全社会对“天”的敬畏心理，将“天”描述成具

有无上权威、同时又具有自觉意志且心怀万民、
无时无刻不在关心人世间政事得失并随时出手

干预的神秘力量，将阴阳五行之说和别出心裁

的“灾异”之说糅杂其中，提出了“天人感应”理

论，把能否恪守“以民为本”的治理原则，上升

到能否合“天心”的高度，令统治者不敢不心生

忌惮。“天人感应”理论将先秦以来流传的“以

民为本”思想，在系统化、理论化方面都提升到

相当高的高度，使其成为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家

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千年来在中国历史与

社会的发展中，成为了全社会共同认可的传统

意识，传承和发挥了保障生存权、发展权这一首

要基本人权的重要作用。
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的系统性、复杂程

度和理论升华的高度，以及对当时和后世产生

的影响，未必不如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斯宾

诺莎等人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思想理

论。其并不仅仅是“朴素的争取自由、平等的

观念”就足以涵盖的。如果说格老秀斯们的思

想可以被认为是“人权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

程度较高且影响广泛深远的“天人感应”理论

却够不上“人权思想”的高度，只能算作“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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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萌芽”，是否有厚此薄彼之嫌?

近代人权理论的研究有这样一个倾向，未

明言“人权”、“权利”字样的话语或未进入律条

者，一般不被认为与人权有关。因而在不少学

者眼中，中国古代文献中大量记载有其意而未

明言权利或人权者，不算人权思想和人权保护;

未进入律例法条者，亦不能算作人权规定。但

是应当指出的是，先秦时期除“禹刑”( 夏) 、“汤

刑”( 商) 、“九刑”( 周) 的说法外，比较实在的

如周之“吕刑”、宋国之“刑器”、晋国之“刑鼎”
和“被庐法”、楚国之“仆区法”等，均被学界视

作法条而无异议。然而有学者指出，“周礼”中

许多规范实际上具有律条的性质，其中所包含

的保障民众生存权、发展权的体现“以民为本”
思想的内容，我们是否承认它的人权属性呢?

除《周礼》之外，先秦时许多具有律法意义的重

要内容是以“诰、誓、辞、命”的形式来展示的。
《尚书》之《夏书》称，夏启伐有扈氏，阵前誓师

而作《甘誓》，规定将士听命努力战斗有赏，不

努力则要杀头，妻子儿女罚作官奴婢。这正是

军法的内容。那么《泰誓》“民之所欲，天必从

之”的誓言具不具有律法的属性呢? 如果承认

这种非常神圣的盟誓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那

么以《泰誓》这样极其庄重的方式( 上升到了主

宰万事万物的天) 誓言保障民众生存权与发展

权，能否视作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规定呢? 因

此，绝对地以西方视角的人权观来观察中国古

代的人权思想是不合适的，以生存权和发展权

这一基本人权为主要体现形式的初期人权思想

早在先秦就已经进入法制范畴之中。
在肯定中华文化中“以民为本”思想的历

史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指出的是，在剥削阶级作

为统治阶级的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上上下下都

不否认民众是“立国之本”，但民众从来就没有

在国家治理中占据主体地位，“以民为本”仅仅

被统治者看作治国和“治民”的策略和手段，强

调要保障的仅仅是最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而且即便是这样的最基本的权利也因缺乏刚性

的法规制度的保障而经常无法落到实处，广大

民众基本的生存权、发展权的保障，几千年来只

能维持在最低限度的水平上。十分明显，这种

传统的“以民为本”思想内涵必须进行根本的

变革，才能适应新的时代潮流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为人民服务”

作为根本宗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废待兴的

中华大地上，对外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对内

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

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不断向更高层次发

展。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

史时期中，我们面临极其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

形势，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摸索中，

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误、挫折的教

训。我们虽然一直高度重视保障生存权、发展

权这一基本人权，但由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方面认识不够到位，理论探讨不够广

泛深入，对人民群众治国主体地位的法理认识

不够明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法为民”、
“执政为民”等理念尚未成为必须牢固树立的

原则，变成必须执行的法律法规。这些都是新

时代中国法治国家建设和中国特色人权事业发

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的不断发展，人权入宪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人权事业发展和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里程碑，

完成“以民为本”思想人权内涵的划时代变革

的条件已经成熟。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明确指出: “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

理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如何加

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问题上，对这个“以

民为本”新理念的内涵作了大量精辟的阐述:

“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

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 “坚持

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

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① 将习近平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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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为本”思想与古代传统的“以民为本”思

想内涵进行比较，两者十分明显具有本质性的

区别: 前者坚持人民立场，体现人民的主体地

位，一切以“为民”为目的; 后者是基于剥削阶

级立场，体现统治集团的主体地位，一切以“治

民”为目的，而“为民”只是手段。这就是十八

大以后完成了历史性变革的新时代“以民为

本”思想和古代传统的“以民为本”思想内涵在

本质上的不同。我们正是基于这种“以人民为

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新时代人权理

念，坚持以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

的原则，大力推动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取得了

一系列令全世界瞩目的人权发展显著成就。

四、结 论

西方人权思想理论是以西方制度模式和价

值观念为立论基础的。就历史文化而论，西方

文化和中华文化传统差异很大; 就国家体制、制
度和价值观而论，西方发达国家与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同样差异很大。因而要构

建一个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的、能够推进我国人

权事业发展的人权理论和体系，就要从学理上

突破西方人权理论中那些并不具有完全普遍性

意义的定论，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当代

实际相结合，走符合我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坚定不移地以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作为认识和发

展人权的最基本的标准，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中

传之久远的“以民为本”思想的鲜明人权属性

及其在保障生存权、发展权这一首要人权中发

挥的历史作用，深刻阐释其思想内涵在新时代

中国法治国家建设和中国特色人权事业发展中

完成的划时代变革，贯通中华“以民为本”思想

发展的古往今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

思想体系，形成有历史厚重感、有说服力、有感

召力的中国人权话语，在国际人权事业发展中，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

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

On Basic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Human Ｒights: A Chinese Discourse Perspective
LYU Yi-wei

( Law School of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Western theories of human rights are products of Wester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whose standards and conclusions are not of absolut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to the multicultural
world today． When it comes to the basic issues such as“human rights”and“human rights thoughts”in
China，rather than fully duplicating the established framework of Western human rights theories，an illus-
tration with Chinese discourse is needed，with reference to the reality of China’s thousands of year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thus combining the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with the Chinese cul-
tural tradition and contemporary reality．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herent hu-
man rights attribute of the“people-oriented”thought contained in Chinese culture since the pre-Qin peri-
od and the height it has reached in systemat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is beneficial to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its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basic human rights of protecting the people’s right to subsistence and de-
velopment，a full manifes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human rights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upholding the right to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as the primary basic human rights”，

and a strong enhancement of the persuasiveness and appeal of the human rights discourse in China．
Key words: thoughts of human rights; right to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people-oriented; Chinese le-
g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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